新聞公報

內幕交易審裁處就建聯集團有限公司內幕交易個案作出的命令

二○○五年一月十八日（星期二）

　　由麥明康法官擔任主席的內幕交易審裁處（審裁處）已完成對在建聯集團有限公司的內幕交易研訊中，被裁定為內幕交易人士所賺取或避免損失金額的聆訊。審裁處亦已完成有關訴訟費申請的研訊。

　　該宗研訊依據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當時的財政司司長發出的通知而進行。審裁處已完成研訊，並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日向財政司司長呈交報告書，報告內容指出一名涉案人士在事件中進行內幕交易活動。審裁處繼而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進行聆訊，處理在內幕交易活動中所賺取的金額、罰款、訟費申請，以及須作出的命令等事項。

　　聆訊結束後，審裁處對唯一的內幕交易人士劉仲賢先生作出以下命令：

劉仲賢：

（a）　在四年期內，未經原訟法庭許可，不得擔任上市公司或任何其他有限公司的董事或清盤人、或擔任該等公司的財產或業務的接管人或經理人，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間接關涉或參與該等公司的管理；

（b）　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繳付從內幕交易中所賺取的利潤港幣1,318,486元；

（c）　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繳付罰款港幣700,000元；以及

（d）　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繳付部分研訊及調查開支港幣180萬元。

　　審裁處已把上述罰款和命令的報告呈交財政司司長及分發各有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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